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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农村环境整治暨生态文           2011年4月28日
明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创建动员会议贯彻落实情况（二）
 

4月12日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创建动员会议召开后，各县区高度重视，积极行动，狠抓会议的贯彻落实。

博兴县于4月19日召开了全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创建动员会议，传达贯彻全市动员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工作任务。县委副书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光卫出席会议并讲话。各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镇长（主任）、副书记、妇联主席、100个包村单位主要负责人、包村工作组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205国道沿线村庄党支部书记250余人参加会议。该县成立了由张光卫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妇联，尹艳玲部长担任办公室主任，县委农工办主任潘向东、县妇联主席巩萍担任副主任。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制定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的实施意见》，确定了具体的任务目标：总体目标是利用三年的时间，对全县448个村进行全面整治，确保达到“五化”标准。具体目标是今年10月15日前重点做好133个村的环境综合整治任务，年内打造30个精品村。2012年，建设生态文明村不少于150个。2013年，全县448个村全部达到“五化”标准，农村环境明显改善。
具体工作措施：一是抓宣传先行。在报纸、电视台等媒体开设专栏、举办专题节目宣传，并定期公布各镇（街道）整治创建工作进度；定期编印《简报》并发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创建明白纸》进行宣传，做到每户一份，让整治创建知识家喻户晓。

二是抓资金投入。采取“各级政府（县、镇、村）拿一块、各部门帮一块、社会各界捐一块、村民自主自愿筹一块”多渠道筹措资金。县财政拿出不少于300万的专项资金，另外县直部门对448个村的帮扶资金总共不少于2千万。自今年起至2013年综合整治工作结束，县里将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此项工作进行奖励。

三是抓督导考核。在全县动员会议上，县委、县政府与有关镇、街道，县直部门签订了责任书。同时实行了“县级领导包镇（街道），部门单位、镇机关干部包村”制度，包保领导、包保单位、包村干部不定期到所包保镇（街道）、村进行督导检查、指导工作。县委、县政府已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纳入全县科学发展现场观摩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科学发展综合考核和全县“千名干部下基层”活动包村帮建工作考核。并专门成立了以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为组长的考核组，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为组长的督导组，对此项工作实行月调度、季通报、半年督导、年终考核制度。对工作突出、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要予以表彰；对创建达标的生态文明村要以奖代补的形式予以奖励；对不能按时保质完成任务的，进行通报批评并取消其补助资金。
四是抓巾帼示范。县妇联下发了《关于成立“巾帼环卫服务队”的通知》（博妇发〔2011〕5号）要求各村妇代会主任积极发动有志愿服务意识的优秀农村妇女组建巾帼环卫服务队，积极净化庭院、美化家园，建设生态文明村庄。同时，向广大农村妇女发出《创建生态文明村庄 共建宜居美好家园》的倡议书。倡议广大农村妇女要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带头维护村庄环境卫生，带头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共建生态文明和谐家园。

滨城区于4月19日召开了由市直（区直）帮扶部门主要负责人、各乡镇（街道）党委书记和分管负责人、各整治村（居）党支部书记参加的动员大会，与各帮扶单位和乡镇（街道）签订了责任状，区交通局、地税局、滨北街道办事处和王立平村分别作了表态发言。区委副书记、滨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李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该区由区委办公室牵头，整合交通、建设、林业、环卫、爱卫办等职能部门力量，成立了硬化、亮化、绿化、垃圾管理督导组和美化、净化督导组，对村庄“五化”建设及垃圾处理管理进行科学指导和规划，督导检查整治进度，打造高标准的生态文明村。实行了“区级领导、区直部门包乡镇、乡镇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乡镇干部包村”四级责任制，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内容和村干部绩效考核，对成绩显著的给予表彰和奖励；对措施不力、行动迟缓、问题突出的给予通报批评，确保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对达到市级生态文明村标准的，滨城区将按照一定比例进行配套奖补。对于投资比较大的工程，引入市场机制，按三年3:3:4或四年3:3:2:2等分期付款方式解决。

惠民县于4月21日召开动员会议，县委书记王瑜出席并讲话，杨化君副县长对全县40个重点结对帮扶村的绿化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督导情况进行了通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县委副书记、县长杨玖庆主持会议。各乡镇（办）党委书记、40个帮扶单位以及县委农工办、妇联、县林业局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该县成立了以杨玖庆县长任组长，杨化君副县长、张峰副县长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实行了部门包村帮扶制度，选择40个县直部门结对帮扶，确保有专人负责，帮扶工作不达指标不撤村，坚持换人不换点。并实行了一周一调度、半月一通报、一月一督查、半年一考核制度，对考核验收合格的村庄给予每村1万元的奖补。对考核验收不达标的村庄不予奖补，在规定时间内整改达标后再进行奖补。

沾化县于4月25日下午召开了全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创建推进会议，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贾善银，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张宝亮，县委副书记、沾化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丁锋等领导出席会议。与会人员首先观看了威海市电视专题片《希望的田野，美丽的家园》，传达学习了4月22日王浩书记在大高镇组织召开的调度会议精神，5个乡镇和2个县直帮扶部门作了表态发言。张县长就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做了安排部署。贾书记对如何开展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副科级以上党政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共计130余人参加了会议。

该县成立了由张宝亮县长任组长，县委副书记丁锋任常务副组长，县纪委书记李岩、组织部部长乔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玉杰、副县长季景华、县政协副主席马云国任副组长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部部长乔铭任办公室主任，县妇联主席卢玉凤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日常组织协调、督导检查等工作。县财政拿出了近200万的启动资金，32个市县创建村每村先补助6万元，用于配合帮扶部门做好“五化”的基础性工作。

推进会后，全县迅速贯彻落实，贾善银书记先后到大高镇、古城镇开展调研，实地查看了7个生态文明村创建情况。丁锋副书记到大高镇调度工作进展。

无棣县于4月27日召开了动员会议。会议由县委副书记、县长丁海堂主持，县委几大班子领导参加会议。县委书记李恩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威海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专题片，部分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公安局、建行和供电公司等单位作了表态发言，林业、住建等部门就如何做好规划指导工作发了言。县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乡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分管负责人、村镇办主任， 61个创建村的党支部书记及所在办事处书记，包村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约230余人参加会议。
该县成立了由丁海堂县长任组长，县委、人大、县政府、政协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县委组织部部长王庆霞任办公室主任。从农工办、县府办、妇联、林业、住建等部门抽调专门人员集中办公，具体负责整治工作的进展调度、情况督导、沟通协调等工作。印发了《无棣县2011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活动实施方案》，确定了任务目标：2011年，创建生态文明村61个（市级11个、县级50个），到2013年底，创建生态文明村不少于200个（市级不少于50个，县级不少于150个），重点区域范围内的“脏乱差”现象得到有效治理，村庄环境面貌根本改观。县财政将拿出743.5万元用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对验收合格的创建村按每村10万元的标准奖补，对长效机制健全完善的创建村按每年每村1万元的标准奖补。每个村先拨付3万元的启动资金，并通过政府统一采购垃圾清运摆臂车11辆，地埋式垃圾周转箱61个，配备到各乡镇、各村庄。
阳信县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刘峰任组长，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和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任成员的领导小组，制定印发了实施意见。4月20日召开了由各乡镇党委书记、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现场推进会，对各乡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行现场观摩，每乡镇观摩3个村，现场打分排名。以市里确定的11个生态文明村建设和已有的37个省级绿化示范村提升工作为切入点，高标准打造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典型村、示范村。
高新区召开了由区党群工作部、规划建设局、农工办和小营、青田两个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农村环境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专题会议，成立了由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高吉坤为组长的高新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了目标任务，今年重点完成205国道、长深高速、高十路、青田路两侧村庄的综合整治任务，其中6个村达到“五化”标准，15个村达到“两化”标准。同时，狠抓落实工作责任制的落实，实行了区领导包办事处、办事处科级干部包社区、一般干部包村居的目标责任制度，确保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落实到实处。
开发区于4月21日上午召开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推进会，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令锋同志，区群团办、农工部、文体卫办公室、区交通分局、公用事业管理局、三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参会。会议采取现场观摩与会议座谈的形式，对2011年8个市级文明生态村、7个区级文明生态村进行了观摩，并对各村需要整改的问题进行现场研究，制定了解决方案。
报：市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副市长
发：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县区委、县区人民政府，各县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直各帮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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